
龙政办〔2017〕71号

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项目
谋划工作的意见

李楼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中心），区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单位：

根据《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项目谋划工作

的意见》（蚌政办秘【2017】172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我

区项目谋划工作，完成 2017 年 500 亿规模项目谋划任务，充分

发挥项目和投资的关键拉动作用，现就重大项目谋划工作提出如

下意见。

一、工作机制

（一）成立谋划工作推进机构

成立区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谋划工作的领

导和统筹，区政府区长任组长，常务副区长任常务副组长，其他

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发改

委。

按照行业主管的原则明确社会事业—教体文卫类、社会事业

—民政司法类、房地产及城镇基础设施、商贸服务业、工业科技、

农林水利等六大重点领域谋划组，各领域牵头区领导为小组组长，

由小组组长确定本组的一个部门为牵头单位，其他有关区直部门、

李楼乡、各街道、东升公共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

（二）建立谋划项目储备库

各牵头单位，按照区政府确定的谋划任务目标，结合区招商



引资储备项目及本重点领域发展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客观需求，

牵头谋划本领域具有一定成熟度的项目，汇总本领域谋划项目表，

建立谋划项目储备库。各牵头单位明确一名联络员（联络员名单

于 10 月 15 日前报区发改委），于 10月 19 日前将汇总后的本领

域谋划项目表格经领域牵头区领导签字同意后，报送至区发改委。

乡、街、公共服务中心谋划的项目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三）实行月报告和动态调整制度

各牵头单位，于每月 19 日前由联络员将本领域已谋划项目

的月度最新进展情况报送至区发改委。如本领域当月有符合条件

的新增谋划项目，同时将填好的新增谋划项目表经领域牵头区领

导签字同意后报送至区发改委，无新增谋划项目也要实行零报告。

乡、街、公共服务中心谋划的项目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四）落实项目谋划工作定期调度推进制度

区政府按季度召开谋划项目工作推进会议，听取项目谋划及

推进情况，调度项目推进进度。

二、谋划重点领域

按照市里的分类，结合区政府领导分工，主要分为社会事业

—教体文卫类、社会事业—民政司法类、房地产及城镇基础设施、

商贸服务业、工业科技、农林水利等六大重点领域。

1、社会事业—教体文卫类领域

谋划组组长：李 捷

成员单位：区教体局、区卫生计生委、区文广旅局、区人社

局、区招商局、东方投资公司、李楼乡、各街道、东升公共服务

中心。

2、社会事业—民政司法类领域

谋划组组长：何剑波

成员单位：区司法局、区民政局、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区

检察院、李楼乡、各街道、东升公共服务中心。



3、房地产及城镇基础设施领域

谋划组组长：李 青

成员单位：区住建局、高铁工贸园区、东方投资公司、区规

划分局、区国土分局、区环保分局、区发改委、区交通局、区行

政执法局、李楼乡、各街道、东升公共服务中心。

4、商贸服务业领域

谋划组组长：陈花山

成员单位：区商务局、区招商局、区发改委、区住建局、区

规划分局、区国土分局、李楼乡、各街道、东升公共服务中心。

5、工业科技领域

谋划组组长：陈花山

成员单位：区经信委、区招商局、高铁工贸园区、项目服务

中心、李楼乡、各街道、东升公共服务中心。

6、农林水利领域

谋划组组长：马开丰

成员单位：区农林水委、李楼乡、各街道、东升公共服务中

心。

三、谋划项目范围的界定

除社会事业、民生工程类项目外，谋划产业类项目总投资应

达到亿元以上，基础设施类项目总投资应达到5亿元以上，城市

综合开发类项目总投资应达到10亿元以上。

1、产业类、房地产项目，在项目核准、备案之前，属于谋

划项目。

2、城市基础设施及社会公益类项目，一般在获立项批复（批

复项目建议书）之前、特别重大项目在获可研批复之前，属于谋

划项目。

3、谋划项目应达到一定深度，具有明确的建设内容和投资

规模，经谋划推进能够达到可批、可实施的程度。



四、保障措施

（一）明确谋划工作责任。强化区直部门（乡、街、公共服

务中心）在重点项目谋划储备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增强谋划项

目的科学性、成熟度和成功率，努力实现由单个项目谋划向项目

群、产业群谋划的转变。

（二）强化政策支持。对于纳入谋划项目库的重点项目，在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中央投向的前提下，择优提请享受市政府专

项经费，预留建设用地指标、土地税费规费减免。

（三）加强考核问责。区发改委会同目标考核办建立项目谋

划工作动态跟踪检查机制，重点考核项目谋划的数量、投资额、

转化率等核心指标，考核情况和项目谋划工作督办情况纳入区政

府年度目标管理。

附件：1、2017 年区直单位项目谋划目标表

2、2017年乡、街、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谋划目标表

3、2017年度谋划项目表

2017年 10月 11日

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0月 11日印发

附件1：

2017 年区直单位项目谋划目标表
单位：亿元

序号 领域 单位 年度谋划目标
牵头单位（由各领

域组长负责明确）



合计 500

一 李 捷副区长牵头 45

1
社会事业—教体文卫类

领域

区教体局 30

2 区卫生计生委 5

3 区文广旅局 10

二 何剑波副区长牵头 8

4 社会事业—民政司法类

领域

区司法局 3

5 区民政局 5

三 李 青副区长牵头 320

6
房地产及城镇基础设施

领域

区住建委 260

7 东方投资公司 30

8 高铁工贸园区 30

四 陈花山副区长牵头 37

9
商贸服务业领域

区商务局 25

10 区发改委 12

五 陈花山副区长牵头 80

11
工业科技领域

区经信委 30

12 区招商局 50

六 马开丰副区长牵头 10

13 农林水利领域 区农林水委 10

附件2：

2017 年乡、街、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谋划目标
表

单位：亿元



序号 单位 年度谋划目标 备注

合计 110

一 李楼乡 20

二 解放街道 15

三 治淮街道 15

四
延安街道

15

五 东风街道 15

六 东升公共服务中心 15

七 曹山街道 15


